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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丽市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移民信访
维稳信息联络员管理制度

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理信访问题，切实维护大中型水库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社会稳定，根据《德宏州移民开发局关于做好当前移民信访维稳工作的通知》（德移局发电〔2017〕12号）《德宏州移民开发局关于做好设立移民信访维稳信息联络员工作的通知》（NO:25）要求及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在全市每个集中移民村民小组及移民分散的行政村设置1名水库移民信访维稳信息联络员（以下简称“信息联络员”），进一步明确职责，切实加强管理，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具备条件
政治素质好、思想作风正、有较强的政策法规观念，善于做思想工作；责任心强，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热心群众工作，吃苦耐劳，乐于奉献；顾全大局，办事公道，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能够适应水库移民信访维稳工作需要。
第二条  岗位职责
（一）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中央、国家有关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文件精神及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认真听取移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了解和掌握辖区信访维稳相关动态信息，准确反映移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定期不定期以书面形式向市搬迁安置办报告辖区情况，遇紧急情况可先以电话上报，不得出现漏报、瞒报、错报等情况。
（三）负责向本辖区移民群众宣传国家和省、州移民政策法规及有关规定，积极排查化解移民矛盾纠纷，确保不发生移民越级上访、集访、群访等。
（四）负责做好本辖区移民人口动态管理上报工作，确保对象精准、情况准确。
（五）认真执行信访维稳工作制度，恪尽职守，不畏艰难，努力完成信访维稳工作任务。
第三条  工作奖惩机制
建立上下联动、灵敏快捷的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切实把移民信访问题解决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加强信息分析研判和预警工作，做到苗头早发现、信息早预警、案件早处置、矛盾早化解。
（一）参照《德宏州移民开发局关于做好设立移民信访维稳信息联络员工作的通知》（NO:25）文件规定，移民信访维稳信息联络员的工作经费补助标准原则上每人每年补助600元。动迁移民人口在50人以上的在补助600元的基础上每增加1人增加5元；动迁移民人口在100人以下的散居移民村每年增加200元；从水库移民信访维稳专项工作经费中列支。
（二）在水库移民动态管理过程中，给予信息联络员年度核减（核增）1名移民奖励100元，从水库移民信访维稳专项工作经费中列支。
（三）在水库移民动态管理过程中，信息联络员如发生漏增、漏减情况的，每发生一起（1名移民）对信息联络员进行批评教育，并扣除信息联络员工作经费补助300元。
（四）信息联络员对信访维稳工作、人员信息掌握不及时、不清楚、不准确，有瞒报、漏报情况，造成越级上访、集访、群访等重大维稳事件的，停发信息联络员当年补助，并视情况对信息联络员进行调整。对辖区内水库移民维稳工作、政策宣传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主动，人员信息工作准确无误，年内本辖区无上访、集访、群访事件的奖励200元，从水库移民信访维稳专项工作经费中列支。
第四条 人员调整
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信息联络员相对保持固定，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可连续担任，对于因健康状况等个人原因不适合担任的，由本人主动提出申请调整。同时，如信息联络员出现以下情况的，瑞丽市搬迁安置办公室将及时进行调整更换。
（一）对辖区移民信访维稳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准确，出现漏报、瞒报移民维稳动态信息的；
（二）对国家、省、州移民政策法规及有关规定不熟悉，长期不向移民群众宣传相关政策法规及规定的；
（三）不积极排查化解本辖区移民矛盾纠纷，发生移民越级上访、集访、群访等的；
（四）对辖区移民人口动态情况掌握不清，对象掌握不精准，情况不准确，上报移民人口动态管理信息不及时，出现漏减人数超过2人次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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